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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廖正井 

連署人：呂學樟  楊應雄  陳鎮湘  潘維剛  吳宜臻  

呂玉玲  楊瓊瓔  黃文玲  孔文吉  徐少萍  

徐欣瑩  陳雪生  蘇清泉  江啟臣  林正二  

吳育仁  馬文君  王育敏  林明溱  江惠貞  

盧嘉辰  羅淑蕾  羅明才  鄭天財  李鴻鈞  

紀國棟  林鴻池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孔委員文吉說明提案旨趣。 

孔委員文吉：（17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徐委員欣瑩、簡委員東明等 18 人，有鑑於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原住民族地區或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針對全國之農路改善，目前農路

相關改善之經費均無著落，影響原住民族地區之農路使用權益甚鉅，導致原住民族長期以來企

盼政府解決之原鄉基礎建設問題繼續懸宕未決，以致民怨迭起、怨聲載道。且連帶的讓原鄉地

區的失業問題嚴重、影響地區觀光及當地農特產業之發展。爰建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

原「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中針對去（101）年原鄉農路「優先搶通原鄉動脈計畫」

子計畫新臺幣 10 億元特別預算部分所缺編部分，儘速提報專案計畫呈予行政院核定，並請行政

院院長鼎力支持。再者，責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中程計畫（102 至

105 年度）」應戮力加快修正並儘速送交經建會審核、行政院核定，俾以兼顧原鄉農路之使用需

求及維護全國各地農路使用者之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孔文吉、徐欣瑩、簡東明等 18 人，有鑑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原住民族地區或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針對全國之農路改善，目前農路相關改善之經費均無著落，影響原住民族地

區之農路使用權益甚鉅，導致原住民族長期以來企盼政府解決之原鄉基礎建設問題繼續懸宕未

決，以致民怨迭起、怨聲載道。且連帶的讓原鄉地區的失業問題嚴重、影響地區觀光及當地農

特產業之發展。爰建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原「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中針

對去（101）年原鄉農路「優先搶通原鄉動脈計畫」子計畫新臺幣 10 億元特別預算部分所缺編

部分，儘速提報專案計畫呈予行政院核定，並請行政院院長鼎力支持。再者，責成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中程計畫（102 至 105 年度）」應戮力加快修正並儘速送交

經建會審核、行政院核定，俾以兼顧原鄉農路之使用需求及維護全國各地農路使用者之權益。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原行政院提出「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計畫」，編列本（98）年至 101 年之四年 5,000 億

元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其法源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並於 98

年 1 月 13 日公布施行，其中附帶決議明確要求行政院編列預算時，必須保留四年 500 億元作為

原住民族地區農路交通建設、危橋整修、校舍及公共場所整建之用，另責成廠商進用原住民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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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該四年 500 億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亦針對 4 年原鄉農路之改善提報了「優先搶通原

鄉動脈計畫」計四年編列新台幣 34.8 億元，惟該計畫俟後因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計畫」特別預算年度及預算額度之勻支調整故該實施期程縮編為自 98 年至 100 年度止，且特別

預算經費更由 34.8 億元縮減至新台幣 24.57 億元，足足差額至新臺幣 10 億元。再者，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也因全國各地農路之需求而向行政院提報「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中程計畫（102

至 105 年度）」，此計畫正由農委會再次修正階段，俟經建會審議報行政院核定後，此計畫始

得開展。 

二、然而，無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原住民族地區或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針對全國之

農路改善，目前該農路相關之經費均無著落，對原住民族地區之農路使用權益影響甚鉅，這塊

大餅讓原住民族看的到卻拿不到，導致原住民族長期以來企盼政府解決之原鄉基礎建設問題繼

續懸宕未決，連帶的讓原鄉地區的失業問題嚴重、影響地方觀光及農特產業之發展，對原住民

族實有欠公道。爰建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 101 年「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中針對去（101）年原鄉農路「優先搶通原鄉動脈計畫」子計畫所缺編之新台幣 10 億元特別預

算部分，儘速提報專案計畫呈予行政院核定，並請行政院院長鼎力支持。再者，行政院農委會

「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中程計畫（102 至 105 年度）」應戮力加快修正並儘速送交經建會

審核、行政院核定，俾以兼顧原鄉農路之使用需求及維護全國各地農路使用者之權益。 

提案人：孔文吉  徐欣瑩  簡東明 

連署人：陳雪生  馬文君  呂玉玲  盧秀燕  鄭天財  

廖正井  呂學樟  陳鎮湘  李貴敏  徐少萍  

徐耀昌  王育敏  蘇清泉  林正二  林明溱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林委員世嘉代表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世嘉：（17 時 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臨時提案，有鑑於監察院於

日前糾正行政院及財政部於去年修法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期間，造成股市市值大量蒸發、證券

交易稅大幅短收，嚴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可見政府決策時機，顯未思慮周延，導致錯誤的政

策比貪污更可怕。為此，建請行政院及財政部於一週內檢討證所稅之存廢。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第六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鑑於監察院於日前糾正行政院及財政部於去年修法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期間，造成股市市值大量蒸發、證券交易稅大幅短收，嚴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可見政府決策

時機，顯未思慮周延，導致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為此，建請行政院及財政部於一週內檢

討證所稅之存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台股日均成交值萎縮程度較其他國家嚴重：比較 2012 年證所稅議題前（1~3 月）及證所

稅紛擾（4~7 月），台股成交值萎縮程度比世界各主要證券市場還大，道瓊-2.41%、德國-6.37%


